
关于 AFP 考试注意事项 

  1．考试报名条件 

  已经完成网络或面授课程学习，取得了培训合格证书的学员。 

  2．考试时间 

  2012 年 8 月起，CFP 系列资格认证考试将增加考试次数，AFP 50 次/年，CFP 12 次/年左

右。 考试时间为 6 小时，分别在上下午进行。 

  3．考试形式 

  统考，闭卷，机考，180 道单选题（上下午各 90 道） 

  4．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金融理财基础（一）》和《金融理财基础 （二）》 

5．成绩公布 

考试成绩一般在考试后的 4 周公布。具体考试详情请随时关注官方网站。 

  6．考试地点 

  2012 年 8 月以后，为规范考场纪律，只在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沈阳、武汉、杭

州、济南、南京、西安十个城市建设十个高标准的固定考站。 

7．考试费用 

  从 2010 年 7 月即将进行的考试报考来看，AFP 资格认证考试的考试报名费为人民币 890

元 

  8．从业经验（Experience） 

  满足中国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制定的从业经验标准是 AFP 资格申请人取得 AFP 资格的

第三个条件。AFP 资格申请人须具备在下列机构中从事金融理财或与金融理财相关的从业经

验： 

  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中国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认定的其他机构 

  AFP 资格申请人从业经验的时间要求是： 

  1）具有硕士以上学历者，需 1 年以上（含 1 年）的全职工作经历。 

  2）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者，须有 2 年以上（含 2 年）的全职工作经历。 

  3）具有大专学历者，须有 3 年以上（含 3 年）的全职工作经历。 

  4）大专以下学历者，经过中国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特许，也可申请 AFP 资格，但须有

7 年以上（含 7 年）的全职工作经历）。 

  5）从业经验计算的有效期为申请认证日的前 10 年。 

  6）AFP 资格申请人须提交由该申请人的上级主管，或已获得 AFP 或 CFP 证书的专业人

士签字的包括从业的机构、时间及职业表现的从业经验证明。中国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享有

对申请人从业经验有效性的最后认定权。 


